
第 14 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9.09.28.(星期一)下午 14點 00分 
貳、地點：聯合服務中心 
參、主席：理事長  李柏奇 
肆、記錄：傅仲南 
伍、與會人員：本次會議應到 14員，實到 8員(除因故事先請假未 
到外~理事：陳永順、王裕評、郭致豪、周蘭芳、王建楠、監事~
王祺凱)，實到人數過半依規定會議得以進行，簽到簿如附呈一。   

陸、主席致詞：(略)。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呈二～會議資料 
捌、討論與決議： 
【提案 1】理監事聯席會議，因理事未達會議出席人數，造成會議 

流會因應措施研討案？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五章：會議篇~第 34.35.36條等規定：連 
  續缺席理事會、監事會兩次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 
  監事依序遞補。 
二、本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均於 10日前發函書面通知，理監 
事理應排除萬難盡其義務出席會議，倘因出席理事、監事未過 
半數，致使造成流會而延期，對出席會議理監事有欠公允，將 
每位理監事出席率作成記錄製表，於會員大會中公布~讓會員瞭 
解。 

討論與決議： 
  一、現職理事：陳永順、王裕評、郭致豪等三位，經面談瞭解已 

無意願續任此職，為保障雙方權益，聯繫當事人至會簽署自願 
離職書以示負責，以便後補理事遞補，得以會務順利推展。 

  二、徵詢後補理事~黃小華女士，同意遞補理事乙職。 
  三、出席率作成記錄製表，於會員大會中公布。 
 
【提案 2】輔導單位~妙蓮香工作坊檢討報告？ 
【說明】：妙蓮香工作坊，鑑於客源流失，以致入不敷出，除精簡 

人員及薪資調整與以價制量模式外，因長期客戶(金星堂禮儀 
社)，未持續參與服務，經實際瞭解宣稱：其他業者比價下，故 
而轉出…，為永續經營，挽回客源，目前已將~每日拜飯與祭祀 
掀飯服務，由原價 400元/天，調整為 250元/天。(僅有此業者) 

二、執行情形： 
(一)109.09.04(星期五)上午 09 點 40分，由公會莊副理事長金 
山先生.王常務監事素定女士及職本人共三位，至妙蓮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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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事項如下： 
1.拜飯回饋金發放應自 108年元月至 109年 08 月底；半年發放
乙次，迄今無發放領取記錄可查。 
2.拜飯回饋金自 109年 09月 01 日起，改由繳費時直接扣除(即 
為回饋金發放)。 

    3.祭祀掀飯服務，不得因人而異有兩種價格。 
(二)達成協議如下： 
1.由妙蓮香工作坊~負責人：翁子淳女士，於公會 Line公務群 
組 PO文說明：回饋金發放及改革作法。 
2.回饋金發放應自 108年 01月 01日起至 109年 08月 31日止， 
共三期回饋金簽領必需造冊備查，原則上同意於 109年 10月 
31日前完成發放。 
3.祭祀掀飯服務工作…考量因任務及所需，暫時轉交妙蓮香工 
 作坊經營，以增加收入…但不得有因人而異有兩種價格情事。 

討論與決議： 
  一、督請妙蓮香工作坊 PO文明確告知三件事： 
    (一)拜飯回饋金自 108年 01月至 109年 08月共三期，請撥冗 

至妙蓮香領取。 
    (二)自 109年 09月 01日起，拜飯回饋金隨繳費扣除。 
    (三)每日拜飯~維持原價 200元/天，為服務會員自 109年 09 

月起祭祀掀飯服務~調整為 50 元/天。 
  二、請妙蓮香工作坊於下次會議，回報回饋金發放狀況。 

 
【提案 3】公會 Line公務群組管理施行細則研討案？ 
【說明】： 

公會 Line公務群組管理施行細草案 
一、會員及代表： 
1.每間會員可指派 1~2名代表加入公務群組。 
2.請代表於 Line加註會員名稱或呈報公會所屬會員以便管理。 
3.如沒署名會員名稱或呈報公會，而私自邀請加入者，經發現 
…本會有權刪除踢出該員。 

    4.會員或代表可於群組，針對本會或相關單位建議及討論，… 
其它非殯葬相關情事，請勿上傳造成洗版而蓋文。 

  二、輔導廠商及單位： 
    ★妙蓮香工作坊。 
    ★棺車管理租借委員會。 
    ★鍾園環保庫錢爐。 
    ★正善聯儀會。 

  以上廠商單位可派 1名代表加入群組，不定期提供最新資訊， 
並接受會員討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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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廣告：   
1.廣告贊助金 1式(3萬以內)，連續刊登 3次 1,500元。 

  2.年度刊登 5 次以上…，贈送大會會刊內頁廣告 A5 乙則。   
3.年度刊登 10次以上…，贈送大會會刊內頁廣告 A4 乙則。 

  4.每個月 5/15/25 日為廣告日(如有重要公務需傳達或討論，則 
暫停乙次)。 

  5.廣告商請於廣告日 5天前送件審核。 
  ◎如需標價僅可提供市價(內行價請會員親洽廠商詢問)。 
  ◎同樣產品如有削價情事，需經協調後才可上傳廣告，避免惡 

性競爭。 
  ◎請廠商確保會員福利，勿隨意提供內行價，以免打破行情損 

人不利已。 
  ◎廣告贊助金僅提供每年會員大會餐敘.禮金或彩金，不作另外 

用途。 
  ◎非經本會或廣告商同意，請勿擷圖轉傳其他群組或公共媒 

體…，經發現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如有未盡事宜，將另其補充加註     109年 09月版 
討論與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發函通知會員，限期回報指派 1~2名代表加入務群組，需加註 

會員名稱或呈報公會所屬會員以便管理。 
三、如沒署名會員名稱或呈報公會，而私自邀請加入者，經發現 
  …公會有權刪除踢出該員。 
四、會員或代表可於群組，針對本會或相關單位建議及討論，… 
  其它非殯葬相關情事，請勿上傳造成洗版而蓋文。 
五、與廠商保持聯繫…隨時掌控刊登管制。 

 
【提案 4】輔導單位(妙蓮香工作坊)檢討報告？ 
【說明】： 
    翁子淳積欠勞.健保費及退休金提撥專案報告： 
 壹、勞.健保費個人與單位負擔(含 6%退休金提撥)説明： 

 
月薪總額 

 
投保金額 

個人負擔 單位負擔 單位提撥 6% 

勞保 健保 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 

23,800以下 23,800 524 335 1,833 1,058 1,428 

23,801~24,000 24,000 528 338 1,848 1,067 1,440 

24,001~25,200 25,200 554 355 1,940 1,120 1,512 

貳、沿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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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10.22.公會~第 13屆第 1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琬笙 
工作室採 BOT 案方式，107.12.14 遂與翁子淳完成簽約。(訂於 
108.01.01生效) 

  二、108.01.14南市民生字第 1081435400 號函：負責人由原核准 
之『潘秀錦』變更為『翁子淳』；商號名稱由原核准之『琬笙 
工作室』變更為『妙蓮香工作坊』。 

  三、簽約前夕顧及翁員爾後勞退金考量，同意讓其繼續以公會名 
義下投保，其費用(個人及單位負擔與單位退休金提撥)由翁員 
獨立繳納。 

 
參、事實與處置經過： 
未料於於 109.04.30 一切夢魘揭開序幕，當日前理事長~蔡政良先 
生，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09.04.30 保普簡字第 109041028330 
號函…得知如下： 
一、翁員自 108 年 07月起至 109 年 03月止，積欠勞保費，致使 
前理事長~蔡政良先生，申請勞保老年給付，因翁員在勞保費及 
滯納金未繳清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暫行拒絕給付，就函內容 
聯繫勞動部承辦人，權益受損當事人(前理事長~蔡政良先生) 
及積欠勞保費(翁子淳女士)。 

  二、處置如下： 
    (一)於 109.05.06 將翁員所積欠勞保費共計新台幣 21,478元 
       由總幹事先行代墊，並將繳納證明傳真至勞動部，以免前 

理事長~蔡政良先生，申請勞保老年給付受阻。 
    (二)前項所代墊款項，同意翁員自 6月份起分四個月還款，並 

立借據以資證明。(已於 109.09.01 還清) 
(三)另於 109.05.12.由常務理事召集翁員於聯合服務中心協 

調說明摘要如下： 
       1.翁員敘述： 
        (1)因收支不帄衡未如預期，致使積欠勞保費，如果公會開 

立『非自願離職證明』，願意退保雙方沒有負擔。 
(2)因入不敷出…所以無法提供會員大會回饋金摸彩及大 
會手冊廣告版面刊登。 

三、投保政府勞.健保及退休金 6%提撥…分屬不同單位及承辦 
人，上述案件屬積欠勞保費，另於 05月 26日接獲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來電告知：單位負擔勞.健保費與退休金 6%提撥未繳 
狀況案…。 

    四、因應措施如下： 
(一)契約簽訂~乙方已明顯違約事實不容視而不見。 

      (二)宣稱收支不帄衡…入不敷出…等等，口說無憑…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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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作為契約擬訂參考： 
1.108年收支決算表及 109 年收支預算表。 
 (預算編列：薪資.保險費.職災補助.文具用品.獎金支 
 出.活動支出.租金支出.電話費.修繕費.購置費.等…就 
 應該提列) 

        2.109年工作計畫。 
        3.現金出納表。 
        4.資產負債表。 

5.財產清冊及基金收支等財務報表。 
就契約期間多項未依約履行，其滯礙因素~請翁員提出檢討 
報告與因應對策。 

     五、為有效控管翁員投保繳費與否，當公會收到繳款單即知會 
繳款，如再有積欠情事，建議予以退保。(翁員身為公司負 
責人，已具有投保資格，可自行投保)      

六、109.07.06去電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了解近來繳費實際狀 
況……。 

肆、分析研判： 
  翁員曾任公會會計行政工作多年，豈不知勞.健保費及退休金提撥 
  ，應如何因應與作業流程，在職期間未曾有積欠情事，何以離職 
  後一而再…先是前任蔡政良理事長，再來現任李柏奇理事長，先 
  後遭受勞保局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追討欠繳款項，爾等 
行徑陷公會名聲於不顧，如此居心可議，前任蔡政良理事長乙案， 
勉強自圓其說是疏失，再則現任李柏奇理事長乙案，就無法為其 
辨駁，合理推斷是故意及隱瞞，若不斷然處置，將造成破口擴大 
致使無法收拾局面。 

伍、勞.健保費個人與單位負擔(含 6%退休金提撥)…積欠如下：(如 
  附件~共 5頁) 
一、勞保費個人負擔：109年 06 月.07月共積欠計新台幣 4,140
元。(109年 05月 06日~已將積欠代繳，後續即無續繳) 

二、單位提撥 6%退休金：自 108 年 02月至 109年 07月共積欠計
新台幣 29,847元。 

三、健保費單位負擔：依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 109年 09 
月 08日來函…得知共積欠計新台幣 16,187元；應於 109年 09 
月 30日 19點前應到案處理。 

以上共計積欠計新台幣 50,174元。 
陸、處置： 
翁員自投保後未繳保費案件頻頻，已造成公會及公會代理人(理事 
長)聲譽受損，傷害已然造成，唯有亡羊補牢、斷然處置，就翁員 
違約背信在先，辜負公會一番美意，公會公帑公用原則下，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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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措施： 
一、完成勞.健保與退休金單位變更。(由原單位：台南市葬儀商
業同業公會，變更為：妙蓮香工作坊) 

二、自此份報告簽署後，當日執行管收動作，在考慮正常營運下， 
  將每日收入 1/3 金額，回墊所積欠勞.健保費個人與單位負擔
(含提撥)費用共計共計新台幣 50,174元；直至償還完畢。 

三、合約到期是否續約，交由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四、為免日後有所爭議，凡雙方因本契約或違反本契約引起之糾 
紛、爭議或歧見，雙方同意先本誠信原則協商之，協商不成而 
涉訟時，甲.乙雙方特此同意以台灣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本報告書乙式貳份，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討論與決議： 
 此案不耽擱時間，由理事長找當事人(翁子淳)解決之道。 
 
【提案 5】：109年自強活動補助審議決議案？ 
【說明】：(如附表) 
  一、符合資格補助計 6位。 
  二、公會補助 5 位計 5,000元。 
  三、棺車補助 6 位計 10,000元。 

  台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金門三天兩夜自強活動補助統計表 

編
號 會員商號 姓  名 公會 

補助 
棺車 
補助 合  計 備  註 

01 公會總幹事 傅仲南  2,500 2,500  

02 圓滿禮儀社 陳天賞 1,000 1,500 2,500  

03 榮恩禮儀社 謝香蘭 1,000 1,500 2,500  

04 大忠禮儀社 謝炎全 1,000 1,500 2,500  

05 如一禮儀社 林子竣 1,000 1,500 2,500  

06 立安禮儀社 吳麗紅 1,000 1,500 2,500  

總     計 5,000 10,000 15,000  

討論與決議： 
 一、此次成行共 20位，所屬公會含眷屬 10位。 
 二、自強活動為公會名義，代表公會出遊，核定由棺車管理委員會 
   核撥新台幣壹萬元，交由領隊常務理事~吳麗紅女士，作為加菜 

金及伴手禮用途，以彰顯公會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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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爾後年度自強活動，公會主辦或業者組團成行，會員含眷屬需 
  達出團人數 1/2 以上門檻，公會補助及棺車贊助，才得以納入審

議。 
 
【提案 6】109年子女獎學金及春節敬老金核發審議決議案？ 
 【說明】：(如附表)   
一、子女獎學金計 4位(2位國小.1位高中.1位大專)，預定核發3,000 
元。 
二、春節敬老金計 37位(含 5位資格不符者)，預定核發 32,000元。 

討論與決議： 
 一、期限至 109 年 09月 30日截止，期限內送件均需納入。 
 二、截止後呈報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批示。 
 三、納入發函及年度會員大會內容。 
 
【提案 7】：建請理監事就尚未入會業者說明本會福利措施案？ 
【理由】： 

一、本會與臺南市直轄公會，同 106年提案調整常年會費，由原來 
500元/每月，調整為 600元/每月，並以年繳方式實施，自 107 
年實施以來，總結分析說明如下： 

(一)臺南市直轄公會~並未通過仍維持現狀。 
(二)棺車租用~優惠以會員租用 300元/每次。 

    二、與臺南市直轄公會相較不同福利如下： 
      (一)所屬會員：每年享有團體意外險投保。(約 900元) 
      (二)年度女獎學金及春節敬老金等福利。 
      (三)其他會員福利~婚.喪.住院慰問等。 
      (四)提撥會員大會摸彩。 
      (五)免付費參與公會舉辦中秋烤肉活動。 
      (六)年度自強活動補助。 
    三、自 107.01.01 起，隸屬原台南市六區，申請殯葬禮儀服務處， 
      未加入本會概算有八成，近期尚有： 
      (一)安帄德和生命禮儀。 

(二)阿卿圓滿人生禮儀。 
(三)善軒生命禮儀企業社。 
(四)均鼎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討論與決議： 
    一、勞請理監事針對本會與友會，福利差異多以宣導。 
    二、凡有新申請殯葬禮儀業者，請總幹事提供單位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理監事如有熟識麻煩宣導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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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主席裁示： 
  一、請總幹事針對 109年子女獎學金及春節敬老金與公會 Line公 

務群組管理施行細則，列入發函項目。 
  二、依據本會章程第五章：會議篇~第 34.35.36條等規定：連續 

缺席理事會、監事會兩次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監事 
依序遞補；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書面通知均於 10日前，理監 
事理應排除萬難盡其義務出席會議，倘因出席理事、監事未過 
半數，致使造成流會而延期，對出席會議理監事有欠公允，請總 
幹事將每位理監事出席率作成記錄製表，於會員大會中公布~ 
讓會員瞭解。 

五、會議記錄傳閱理監事簽名以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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